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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職人員罷免進行程序指引 

 

一、 本指引旨在將罷免重要的程序應行注意事項，作概括式

的引介，如須進一步詳知相關法規，則請查閱公職人員

選舉罷免法(下稱選罷法)第 3章第 6節「選舉及罷免活

動」及第 9節「罷免」等相關規定，或逕向當地選舉委

員會(下稱選委會)洽詢。 

 

二、 罷免之提議 

(一) 罷免提議之表件 

1. 原選舉區的選舉人欲進行罷免者，領銜人可依照中

央選舉委員會（下稱本會）所訂「公職人員罷免案提

議連署及查對作業辦法」附式三「公職人員罷免提

議人名冊格式」，自行制作空白名冊後，徵求原選舉

區選舉人為罷免案之提議人。 

2. 除現役軍人、服替代役役男或公務人員不得為罷免

案之提議外，其餘年滿 20歲並在該被罷免人原選舉

區繼續居住 4 個月以上之選舉人均可在提議人名冊

上簽章(簽名或蓋章)。(其年齡、及居住期間之計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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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罷免案提出日為準。) 

(二) 提議人名冊表件之提出 

1. 提議人數須達原選舉區選舉人總數百分之一以上，

且要等到該公職人員就職已滿 1 年後，才可向選委

會提出。 

2. 除罷免立法委員、直轄市議員、直轄市長、縣(市)

議員及縣(市)長之提議是向本會提出外，其餘種類

之公職人員罷免案，均應向當地選委會提出。 

3. 領銜人必須是被罷免人原選舉區的選舉人，向選委

會提出罷免案時，應備具罷免提議書 1 份、罷免理

由書正、副本各 1份，提議人名冊正本、影本各 1份

(領銜人須列於提議人名冊中)。領銜人向選委會提

出罷免時，應指定提議人名冊中之提議人 1 人為備

補領銜人。 

4. 提議人名冊應依規定格式填具提議人之國民身分證

統一編號及戶籍地址外，並應由提議人親自簽名或

蓋章。不實填具或簽章者，則應自負刑事責任。 

5. 提出提議人名冊時，應依戶籍地址分村(里)裝訂成

冊。否則選委會將不予受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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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 罷免理由書(扣除標點符號後)不得超過 5 千字。超

過字數者，選舉委員會亦將不予受理。 

7. 罷免案提議人之領銜人死亡，或是經提議人總數二

分之一以上書面同意者，由備補領銜人遞補為領銜

人，並以 1次為限。 

(三) 罷免案之撤回 

依現行法律規定，在罷免案還沒有開始進行第二階段

的徵求連署之前，經提議人總數三分之二以上同意，

是可以用書面的方式向選委會撤回罷免案的提議。因

此，如個別提議人單獨向選舉委員會撤回其提議，選

委會是無法據以處理的。故建議提議人在提議(簽名)

時，應審慎考量。 

(四) 提議人名冊之查對與補提 

選委會在收到罷免案提議後，會在 25 天內查對提議

人名冊是否正確無誤，有不合規定的，將逕予以刪除。

經刪除後，如人數不足，選委會會敘明不符規定之事

由並通知領銜人，在 10天內補提。 

 

三、 連署程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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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 提議人名冊經查對後，如合於規定時，選委會將通知

領銜人在 10 天內前來領取連署人名冊格式，並於下

述期間內徵求連署，各類公職人員徵求連署的期間如

下： 

1. 立法委員、直轄市議員、直轄市長、縣(市)長之罷

免為 60天。 

2. 縣(市)議員、鄉(鎮、市)長、原住民區長之罷免為

40天。 

3. 鄉(鎮、市)民代表、原住民區民代表、村(里)長之

罷免為 20天。 

(二) 與提議階段不同的是，在此階段現役軍人、服替代役

役男或公務人員是可以連署的。此外，連署人名冊表

件提出應注意事項與提議人名冊之提出相同，也就是

要依規定格式填具連署人之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及

戶籍地址、要依戶籍地址分村(里)裝訂成冊、連署應

由連署人親自簽章。不實填具或簽章者，自負刑事責

任。如果未依規定提出，選委會同樣亦將不予受理。 

(三) 由於同一罷免案的提議人不得為連署人，而且提議人

及連署人的人數是分別計算的。因此，領銜人應自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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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量其於第一階段提議及第二階段連署之人數比例

分配。 

(四) 連署人已達被罷免人原選舉區選舉人總數百分之十

以上，領銜人即可向當地(直轄市、縣【市】)選委會

送件。 

(五) 連署人名冊的查對與提議人名冊之查對程序相同，但

查對期間依公職種類不同而異，立法委員、直轄市議

員、直轄市長及縣(市)長之罷免為 40 天，縣(市)議

員、鄉(鎮、市)長、原住民區長之罷免為 20 天，鄉

（鎮、市）民代表、原住民區民代表、村（里）長之

罷免為 15天。有不合規定的，選委會將逕予以刪除。

經刪除後，如人數不足，選委會會敘明不符規定之事

由並通知領銜人，在 10天內補提。 

(六) 連署人名冊經查對後，連署人數如合於規定時，選委

會即為罷免案成立之宣告。 

(七) 若選委會通知領銜人補提，領銜人超過時間未補提，

或補提後仍不足規定人數，選委會即為罷免案不成立

之宣告。 

四、 罷免辦事處及人員之設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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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 如須於罷免區內設立辦事處及置辦事人員者，應於提

出罷免案之日起 7日內，備具辦事處登記書及辦事人

員名冊等表件，送請直轄市、縣(市)選委會審核，逾

期繳送或繳送期間截止時表件不全者，視為不設置。 

(二) 罷免辦事處不得設於機關(構)、學校、依法設立之團

體、經常定為投票所、開票所之處所及其他公共場所。 

(三) 支持與反對罷免案之辦事處各以設置 1所為限。如選

舉區跨越省(市)、縣(市)者，每一直轄市、縣(市)得

各設 1所。 

(四) 罷免辦事人員名額，不得超過如下規定： 

1. 直轄市長為 50人。 

2. 立法委員、直轄市議員、縣(市)長為 20人。 

3. 縣(市)議員、鄉(鎮、市)長、原住民區長為 10人。 

4. 鄉(鎮、市)民代表、原住民區民代表、村(里)長為 5

人。 

 

五、 罷免活動 

(一) 罷免活動期間： 

1. 直轄市長為 15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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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立法委員、直轄市議員、縣(市)議員、縣(市)長、鄉

(鎮、市)長、原住民區長為 10天。 

3. 鄉(鎮、市)民代表、原住民區民代表、村(里)長為 5

天。亦即於法定期間內之罷免活動應依選罷法之規

定，其餘時段則依平常法制之規定。但有例外規定，

其一，罷免案提議後其辦事處及人員即受選罷法規

範。其二，罷免案提議提出後，選務人員即不得為支

持或反對罷免之行為。其三，任何人於罷免案成立

宣告之日起發布罷免民調即受選罷法之規範。 

(二) 罷免活動之規制 

1. 選罷法對罷免活動之規制，係對特定罷免活動而作

區別規範： 

(1) 原則禁止例外允許：例如-原則不得於道路、橋

樑、公園等公共設施及用地，懸掛、豎立標語、

看板、旗幟等罷免廣告物，但例外於地方政府公

告之地點，則可允許為之。 

(2) 原則允許例外禁止：例如-廣電事業得為罷免相

關議題之論政或邀請領銜人或被罷免人參加節

目，但不得為無正當理由之差別待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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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3) 一律禁制：例如-政黨及任何人不得於投票日從

事罷免活動。 

2. 未列選罷法規範之罷免活動，則非選罷法規範範圍

之內，均可自由為之。惟仍應符合集會遊行法、廣播

電視法或其他相關法令之規範。 

3. 鑒於新興社交媒體之出現，罷免活動亦趨於網路化。

因此，於網路散布罷免假消息、網路發布民調或投

票當天於網路從事罷免活動等，佔目前違規案件之

最大宗。其中假消息可能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、刑

法侮辱、誹謗或選罷法不實文宣罪等。違規發布民

調及投票日從事罷免活動，政黨、候選人及其受僱

人、代理人或使用人違反者處 20萬元以上 2百萬元

以下罰鍰；一般人違反者處 10萬元以上 1百萬元以

下罰鍰。由於網路使用之便利性，稍有不慎極易受

罰，故應特別予以留意。 

 

六、 罷免經費募集 

選舉經費收支係由監察院及內政部等機關依政治獻金

法予以規範。至於罷免經費捐贈及收支，刻由權責機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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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擬該法修正草案，將之一併納入規範。選罷法僅規定，

罷免支出得於規定額度內，作為年度申報綜合所得稅時

之列舉扣除額。 

 

七、 公辦電視罷免說明會 

(一) 立法委員、直轄市議員、直轄市長及縣（市）長罷免

活動期間，選舉委員會應舉辦公辦電視罷免說明會，

提議人之領銜人及被罷免人，應親自到場發表。上開

公辦電視罷免說明會應至少舉辦 1場，但經提議人之

領銜人及被罷免人雙方同意不辦理者，應予免辦。 

(二) 公辦電視罷免說明會分 2輪進行，領銜人及被罷免人

說明時間各為 24分鐘，每一輪時間各為 12分鐘。進

行程序如下： 

1. 領銜人及被罷免人簽到。 

2. 主持人宣布罷免說明會開始並說明罷免說明會進行

之規則。 

3. 領銜人、被罷免人上臺說明。 

4. 散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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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 罷免投票及開票 

(一) 投開票所監察員之推薦 

1. 罷免投開票所監察員係由領銜人及被罷免人就所需

人數平均推薦。選委會於發布罷免公告後，會將得

推薦監察之人數通知領銜人及被罷免人。渠等於收

到通知後 4 日內即應提出推薦監察員名冊及備補監

察員名冊。推薦不足額部分，視為放棄推薦，由選委

會遴派。 

2. 年滿 18歲且別無刑事罪責等情事、亦非領銜人、被

罷免人及其配偶、直系親屬或軍職相關人員、選務

人員等，且年齡未逾 72歲、健康情形良好者，均得

受推薦擔任監察員。 

(二) 罷免之投票 

1. 罷免案之投票，應在罷免案宣告成立後 20日起至 60

日內為之。但該期間內有其他各類選舉時，應同時

舉行投票。此際，罷免案之投票者與選舉之投票者

有可能是不一致的。故投票人於領投票時，應特別

予以留意。 

2. 雖然在罷免案宣告成立後的 20 日起至 60 日期間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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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選舉時，應同時舉行投票。但如果被罷免人同時

亦為候選人時，此際，罷免案應於宣告成立後 60天

內單獨舉行投票。 

(三) 罷免之停止 

被罷免人於投票日前死亡、去職或辭職者，選委會應

即公告停止該項罷免。 


